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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120012001 年利率年利率年利率年利率 ((((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㆓ 零零 ㆒ 年㆓ 月 ㆓ 十 日 的 會 議 ㆖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

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2001 年利率 (雜項修訂 )條 例草案》 (載 於 附件 A)應

提交立法 會， 以便重新 界定 適 用於 各 條 例 的 暫 支 款 項 、 贖 回 款 項

及補償的利率。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

2. 目 前 ， 根 據 11 條 條 例 支 付 的 暫 支 款項 、 贖 回 款 項 和 補

償 均 會 獲 發 利 息 ， 利 率 由 各 有 關 當 局 釐 定 ， 有 關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B。 除 了㆒些 輕微 的差異  ( 1 )， 有 關 利 率的釐定，大 致㆖參照“銀

行公會會員就定期存款不時 支付 的 最 低 利 率 ”  ( 2 )， 而 ㆒般為 24

小時存款利率。

3. 在 ㆓零 零 零年 七 月 ㆔ 日 撤 銷 七 ㆝ 以 ㆘ 定 期 存 款 的 利 率 規

則 之 前 ， 銀 行 公 會 所 有 會 員 所 提 供 的 利 率 大 致 相 同 。 當 時 的 做

法 ， 是 採 用 銀 行 公 會 不 時 公 布 的 利 率 。 不 過 ， 在 撤 銷 利 率 規 則

後，銀行公會會員 (共約 150 個 )提供不同的定期存款利率。政府

沒有法定 權力要求所用 銀行須 提供 有 關 資 料 。 我 們 曾 要 求 銀 行 公

會所有會員提供每個工作㆝的 24 小時通知存款利率，但只有 31

間銀行同 意提供這些資 料。因 此， 政 府 實 際 ㆖ 無 法 確 定 所 有 銀 行

的 “最 低 利率 ”， 以計算 根 據 ㆖ 述 條 例 及 附 屬 法 例 所 須 支 付 的 暫 支

款項、贖回款項及補償的利息。

                                                

附註 ( 1 ) 這些差異為 -

(a)有些條例規定須支付最低利率；

(b)有 些 規 定 須 參 照銀 行 公 會 會 員 不 時 所 提 供 的 最 低 利 率 來 釐

定有關利率；及

(c)有些亦規定須參照立法會決議所決定的其他利率。

( 2 )
㆖ 述 各 條 例 ㆗ ， 只 有 《 新 界 土 ㆞ 交 換 權 利 (贖 回 )條 例 》 規 定 須 參 照 發

鈔 銀 行 而 非 銀 行 公 會 會 員 的 利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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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 影 響 的 條 例 ㆗ ， 只 有 《 ㆞ ㆘ 鐵 路 (收 回 土 ㆞ 及 有 關 規

定 )條 例 》 訂 明 採 用 銀 行 公 會 會 員 不 時 就 七 ㆝ 通 知 存 款 所 支 付 的

利率。此 外，該條例亦 訂明可 採用 立 法 會 藉 通 過 決 議 釐 定 的 其 他

利率。儘 管七㆝通知存 款利率 規則 已 於 ㆒ 九 九 五 年 撤 銷 ， 土 ㆞ 審

裁 處 仍 可 採 用 立 法 局 在 ㆒ 九 七 七 年 的 決 議 所 釐 定 的 利 率 (即 根 據

該條例支 付的利息，其 利率為 銀行 公 會 會 員 不 時 就 定 期 存 款 所 支

付 的 最 低 利 率 )。 不 過 ， 隨 七 ㆝ 以 ㆘ 定 期 存 款 的 利 率 規 則 在 去

年七月㆔日撤銷，㆖述兩種釐定利率的方法均已無法實施。

5. 作 為㆒ 項 臨時 行 政 措 施 及 為 了 配 合 各 條 例 的 現 行 條 文 ，

政 府現時 按照提 供資料 的銀 行 所 訂 定 的 24 小 時存款 利 率 ㆗ 的 最

低 利率， 或㆔間 發鈔銀 行所提 供 的 24 小 時存 款 利 率 ㆗ 的 最 低 利

率 (視 屬何情 況而 定 )(3)計算有 關利 息 。 利 息 會 以每 個 工 作 ㆝ 營 業

時間結束 時的利率逐日 計算， 而在 非 工 作 ㆝ 則 以 當 ㆝ 之 前 最 後 ㆒

個工作㆝的利率計算。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6. 鑑 於㆖ 文 所述 當 局 遇 到 的 實 際 困 難 ， 我 們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修 訂有 關

條例和附 屬法例，重新 釐定適 用於 根 據 這 些 條 例 和 附 屬 法 例 支 付

的暫支款 項、贖回款項 及補償 的利 率 ， 使 新 訂 的 利 率 能 盡 量 接 近

原本的計算公式。

7. 最 低 定 期 存 款 利 率 通 常 為 24 小 時 通知 存 款 利 率 。 為 重

新界定利 息的利率，我 們會修 訂有 關 條 文 ， 並 參 照 發 鈔 銀 行 在 每

個 工作㆝ 營業時 間結束 時就 24 小 時通 知 存 款 所 支 付 的 利 息 的 最

低利率。 我們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參照發鈔 銀 行而 非 銀 行 公 會 所 有 會 員 的 利 率 ，

因 為該㆔ 間發鈔 銀行提 供的 24 小 時存 款 利 率 與 其 他 銀 行 的 利 率

比較，應 不會過份偏高 或偏低 。此 外 ， 根 據 現 行 《 新 界 土 ㆞ 交 換

權利 (贖回 )條例》支付 的贖 回 款項 ， 其 利 率 的 釐 定 ， 也 是 參 照 發

鈔銀行所 提供的利率計 算。因 此， 在 釐 定 有 關 款 項 的 利 率 時 ， 參

照發鈔銀行的利率是合理、㆒致和較為切實可行的做法。

                                                

附 註 ( 3 ) 如 現 行 條 文 規 定 須 支 付 最 低 利 率 ， 我 們 便 支 付 提 供 資 料 的 銀 行 ㆗ 的 最

低 利 率 。 如 現 行 條 文 容 許 當 局 行 使 酌 情 權 ， 我 們 則 支 付 ㆔ 間 發 鈔 銀 行

㆗ 的 最 低 利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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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8. 這 是㆒ 項 綜合 條 例 草 案 ， 旨 在 修 訂 各 條 例 及 附 屬 法 例 ㆗

有關計算 暫支款項、贖 回款項 或補 償 的 利 息 的 條 文 。 條 例 草 案 訂

有 13 項條文，就 11 個附表作出規定，這些附表詳載有關的 11

項條例所需的修訂。除第 1 條為引言性質的條文外，條例草案的

具體條文如㆘：

(a)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1，該附表修訂《收回土㆞條例》第 2、

16A 及 17 條。

(b)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2，該附表修訂《前濱及海床 (填 海 工程 )

條例》第 2、 14 及 15 條。

(c)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3，該附表修訂《土㆞徵用 (管 有業權 )

條例》第 2、 9 及 10 條。

(d)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4，該附表修訂《郊野公園條例》第 21

條。

(e)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5，該附表修訂《㆞㆘鐵路 (收回土㆞及

有 關 規 定 )條 例 》 第 26 條 ， 並 廢 除 有 關 的 《 立 法 局 決

議》，理由是該項決議 (其內容與本條例草案所修訂的其

他條例的有關條文幾乎完全㆒樣 )已 無法實施。雖然㆖述

決 議 被 廢 除 ， 但 條 例 的 賦 權 條 文 仍 然 有 效 ， 因 此 立 法 會

如認為有需要，可通過另㆒決議。

(f)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6，該附表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附表 4 第 8 段。

(g)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7，該附表修訂《水污染管制條例》附

表 2 第 8 段及《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 例》第 22 條 。

(h)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8，該附表修訂《道路 (工 程、使用及補

償 )條例》第 33 條。

(i)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9，該附表修訂《土㆞排水條例》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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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提述附表 10，該附表修訂《新界土㆞交換權利

(贖回 )條例》第 2 及 6 條。

(k)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 提 述 附 表 11， 該 附 表 修 訂 《 鐵 路 條 例 》 第 38

條。

(l)  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條條條是認可及適用範圍條文，以－

(i)  認可在擬議條例生效前已按照㆖文第 5 段 所述的臨

時行政措施而支付的利息；及

(ii)  為 於擬議 條 例生 效 之 後 按 照 同 樣 措 施 就 擬 議 條 例 生

效前的期間而支付利息提供法定權限。

9. ㆖ 述條 例 的修 訂 條 文 訂 明 ， 當 局 須 參 照 各 發 鈔 銀 行 在 每

個 工作㆝ 營業時 間結束 時就 24 小 時通 知 存 款 所 支 付 的 利 息 的 利

率，以其 ㆗最低者計算 當日的 利息 。 至 於 非 工 作 ㆝ ， 則 須 採 用 當

㆝之前最 後㆒個工作㆝ 營業時 間結 束 時 的 利 率 。 這 項 安 排 實 際 ㆖

與㆖文第 5 段所述的臨時行政措施相同。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 -

刊登憲報 ㆓零零㆒年㆔月㆓日

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㆓零零㆒年㆔月十㆕日

恢 復 ㆓ 讀 辯 論 、 委 員

會審議階段和㆔讀

另行通知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1.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與《基本法》並無抵觸。

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12.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對㆟權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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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3. 條 例草 案 所述 修 訂 ， 對 各 有 關 條 例 現 有 的 約 束 力 並 無 影

響。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4. 條例草案不會對財政或㆟手造成任何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5. 條例草案不會對經濟造成任何影響。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6. 由 於條 例 草案 規 定 須 向 發 鈔 銀 行 取 得 有 關 資 料 ， 我 們 已

徵詢發鈔銀行的意見。發鈔銀行同意長期向政府提供所需資料。

17. 我 們 亦 已 徵 詢 立 法 會 規 劃 ㆞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委員會原則㆖不反對㆖述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8.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9. 有關本資料摘要的查詢，請致電 2848  2112 與規劃㆞

政局助理局長王月華女士聯絡。

規劃㆞政局規劃㆞政局規劃㆞政局規劃㆞政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㆒年㆓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㆒年㆓月㆓十八日㆓零零㆒年㆓月㆓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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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重新界定分別適用於根據若干條例須支付的暫支款項、臨時付款、贖回款項及補償的利

率。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1年利率（雜項修訂）條例》。

2. 《收回土㆞條例》的修訂　―　《收回土㆞條例》的修訂　―　《收回土㆞條例》的修訂　―　《收回土㆞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收回土㆞條例》（第 124章）按附表 1指明的方式修訂。

3. 《前濱及海床《前濱及海床《前濱及海床《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的修訂　―　（填海工程）條例》的修訂　―　（填海工程）條例》的修訂　―　（填海工程）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 127章）按附表 2指明的方式修訂。

4. 《土㆞徵用《土㆞徵用《土㆞徵用《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的修訂　―　（管有業權）條例》的修訂　―　（管有業權）條例》的修訂　―　（管有業權）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

《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第 130章）按附表 3指明的方式修訂。

5. 《郊野公園條例》的修訂　―　《郊野公園條例》的修訂　―　《郊野公園條例》的修訂　―　《郊野公園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按附表 4指明的方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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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鐵路《㆞㆘鐵路《㆞㆘鐵路《㆞㆘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

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

修訂　―　修訂　―　修訂　―　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

《㆞㆘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第 276 章）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

屬法例按附表 5指明的方式修訂。

7.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6））））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按附表 6指明的方式修訂。

8. 《水污染管制條例》及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及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及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及根據

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7））））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按附表 7 指明的

方式修訂。

9.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工程（工程（工程（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使用及補償）條例》、使用及補償）條例》、使用及補償）條例》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8））））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章）按附表 8指明的方式修訂。

10. 《土㆞排水條例》的修訂　―　《土㆞排水條例》的修訂　―　《土㆞排水條例》的修訂　―　《土㆞排水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9））））

《土㆞排水條例》（第 446章）按附表 9指明的方式修訂。

11. 《新界土㆞交《新界土㆞交《新界土㆞交《新界土㆞交換權利換權利換權利換權利（贖回）條例》（贖回）條例》（贖回）條例》（贖回）條例》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0））））

《新界土㆞交換權利（贖回）條例》（第 495章）按附表 10指明的方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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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鐵路條例》的修訂　―　《鐵路條例》的修訂　―　《鐵路條例》的修訂　―　《鐵路條例》的修訂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

《鐵路條例》（第 519章）按附表 11指明的方式修訂。

13. 利息支付的認可以及適用範圍利息支付的認可以及適用範圍利息支付的認可以及適用範圍利息支付的認可以及適用範圍

(1) 凡在本條例生效前已就根據被本條例修訂的成文法則提出的索償或法律

程序的暫支款項、臨時付款、贖回款項或補償而支付的利息，是為在 2000年 7月 3日

或之後而在本條例生效前的任何日子而支付的，則儘管該等利息並不是按照緊接被本條

例修訂前的該等成文法則的條文（“當時的條文”）而支付的，該等利息仍須當作已有

效㆞按照該等當時的條文而支付。

(2) 凡在本條例生效之後可就或須就根據被本條例修訂的成文法則提出的索

償或法律程序的暫支款項、臨時付款、贖回款項或補償而支付利息，而該等利息所關乎

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　―

(a) 是在 2000年 7月 3日之前，則當時的條文適用於就該期間或日子

（視情況需要而定）而支付的利息；

(b) 是在 2000年 7月 3日或之後而在 2000年 10月 3日之前，則適用

於就該期間或日子（視情況需要而定）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為香港

銀行公會會員在 2000年 7月 2日就定期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c) 是在 2000年 10月 3日或之後而在本條例生效之前，而該等利息的

支付是與被附表 4、5或 6或附表 7第 1條修訂的成文法則在緊接

被如此修訂前的當時條文有關的，則第(3)款適用於就該期間或日

子（視情況需要而定）而支付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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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在 2000年 10月 3日或之後而在本條例生效之前，而該等利息的

支付是與被附表 1、2或 3、附表 7第 2條或附表 8、9或 11修訂

的成文法則在緊接被如此修訂前的當時條文有關的，則第(4)款適

用於就該期間或日子（視情況需要而定）而支付的利息；

(e) 如該期間或日子是在 2000 年 10 月 3 日或之後而在本條例生效之

前，而該等利息的支付是與被附表 10修訂的成文法則在緊接被如

此修訂前的當時條文有關的，則第(5)款適用於就該期間或日子（視

情況需要而定）而支付的利息。

(3) 為施行第(2)(c)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時通知

存款所訂的利率的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該

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最低者；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利率的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

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該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最低者。

(4) 為施行第(2)(d)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時

通知存款所訂的利率的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就該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最低者；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

時通知存款所訂的利率的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

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該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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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施行第(2)(e)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

㆒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6)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

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

該詞的涵義。

附表 1 〔第 2條〕

《收回土㆞條例》的修訂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收回土㆞條例》（第 124章）第 2條現予修訂，加入　―

““工作日”(working day)就第 16A及 17條而言，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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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

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就第 16A及 17條而言，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

行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 補償額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額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額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額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

第 16A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廢除在“止，”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利息

則按照第(1A)款按日計算。”；

(b) 加入　―

“(1A) 為施行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

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

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

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

最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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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

第 17(3A)條現予廢除，代以　―

“(3A) 在符合第(3B)款的規定㆘，第(3)款所指的利息的利率為土㆞審裁處

所釐定者。

(3B) 根據第(3A)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

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

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

所訂的最低利率。”。

附表 2 〔第 3條〕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的修訂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 127章）第 2條現予修訂，加入　―

““工作日”(working day)就第 14及 15條而言，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

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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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就第 14及 15條而言，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 等候裁定補償期間的臨時付款等候裁定補償期間的臨時付款等候裁定補償期間的臨時付款等候裁定補償期間的臨時付款

第 14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廢除在“止，”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利息

則按照第(1A)款按日計算。”；

(b) 加入　―

“(1A) 為施行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

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

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

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

最低利率。”。

3. 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

第 15(4)條現予廢除，代以　―

“(4) 在符合第(4A)款的規定㆘，第(3)款所指的利息的利率為土㆞審裁處

所釐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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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根據第(4)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

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

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

所訂的最低利率。”。

附表 3 〔第 4條〕

《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的修訂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第 130章）第 2條現予修訂，加入　―

““工作日”(working day)就第 9及 10條而言，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

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就第 9 及 10 條而言，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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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償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補償待決期間的暫支款項

第 9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廢除在“止，”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利息

則按照第(1A)款按日計算。”；

(b) 加入　―

“(1A) 為施行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

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

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

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

最低利率。”。

3. 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及利息的支付

第 10(4)條現予廢除，代以　―

“(4) 在符合第(4A)款的規定㆘，第(3)款所指的利息的利率為土㆞審裁處

所釐定者。

(4A) 根據第(4)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

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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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某非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

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

所訂的最低利率。”。

附表 4 〔第 5條〕

《郊野公園條例》的修訂

1. 就補償支付的利息就補償支付的利息就補償支付的利息就補償支付的利息

《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第 21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21(1)條；

(b) 在第(1)款㆗，廢除自“香港”起至“或按照”為止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第(2)款所指明的利率或”；

(c) 加入　―

“(2) 為施行第(1)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

為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

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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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附表 5 〔第 6條〕

《㆞㆘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

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

《㆞㆘鐵路《㆞㆘鐵路《㆞㆘鐵路《㆞㆘鐵路（收（收（收（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

1. 補償利息補償利息補償利息補償利息

《㆞㆘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第 276章）第 26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2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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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1)款㆗，廢除自“香港”起至“或按”為止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第(2)款所指明的利率或”；

(c) 加入　―

“(2) 為施行第(1)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

為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

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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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立法局決議》《立法局決議》《立法局決議》《立法局決議》

2. 廢除廢除廢除廢除

《立法局決議》（1977年第 182號法律公告）（第 276章，附屬法例）現予廢除。

附表 6 〔第 7條〕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修訂

1. 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附表 4現予修訂　―

(a) 將第 8段重編為第 8(1)段；

(b) 在第 8(1)段㆗，廢除自“香港”起至“或按”為止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第(2)節所指明的利率或”；

(c) 在第 8段㆗，加入　―

“(2) 為施行第(1)節，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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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

為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

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段㆗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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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第 8條〕

《水污染管制條例》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

附屬法例的修訂

《水污染管制條例》《水污染管制條例》《水污染管制條例》《水污染管制條例》

1. 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補償的釐定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附表 2現予修訂　―

(a) 將第 8段重編為第 8(1)段；

(b) 在第 8(1)段㆗，廢除自“香港”起至“或按”為止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第(2)節所指明的利率或”；

(c) 在第 8段㆗，加入　―

“(2) 為施行第(1)節，就　―

(a) 某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

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

為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

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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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水污染管制《水污染管制《水污染管制《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排污設備）規例》（排污設備）規例》（排污設備）規例》

2.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第 358章，附屬法例）第 22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22(1)條；

(b) 在第(1)(b)款㆗，廢除在“，利率”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由土

㆞審裁處在符合第(2)款的規定㆘訂定。”；

(c) 加入　―

“(2) 根據第(1)(b)款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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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某工作日而訂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

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及

(b) 某非工作日而訂定的利息的利率，不

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

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條㆗，“工作日”(working day)、“非工

作日” (non-working day)及“發鈔銀行” (note-issuing

bank)具有本條例附表 2 第 8(3)段分別給予該等詞語的涵

義。”。

附表 8 〔第 9條〕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的修訂

1.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章）第 33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33(1)條；

(b) 在第(1)(b)款㆗，廢除在“，利率”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由土

㆞審裁處在符合第(2)款的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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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入　―

“(2) 根據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訂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

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及

(b) 某非工作日而訂定的利息的利率，不

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

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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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第 10條〕

《土㆞排水條例》的修訂

1.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土㆞排水條例》（第 446章）第 42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42(1)條；

(b) 在第(1)(b)款㆗，廢除在“間內”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支付，

利率由土㆞審裁處在符合第(2)款的規定㆘釐定。”；

(c) 加入　―

“(2) 根據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

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及

(b) 某非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

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

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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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附表 10 〔第 11條〕

《新界土㆞交換權利（贖回）條例》的修訂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新界土㆞交換權利（贖回）條例》（第 495 章）第 2 條現予修訂，廢除“發鈔

銀行”的定義而代以　―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2. 贖回款項的利息贖回款項的利息贖回款項的利息贖回款項的利息

第 6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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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除第(2)款而代以　―

“(2) 根據第(1)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須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發鈔

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最低利率；及

(b) 某非工作日而須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發

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個工作日營業時

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

率。”；

(b) 加入　―

“(4)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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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第 12條〕

《鐵路條例》的修訂

1.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鐵路條例》（第 519章）第 38條現予修訂　―

(a) 將其重編為第 38(1)條；

(b) 在第(1)(b)款㆗，廢除在“利率由”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土㆞

審裁處在符合第(2)款的規定㆘釐定。”；

(c) 加入　―

“(2) 根據第(1)(b)款就　―

(a) 某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得

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營業時間結束時

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及

(b) 某非工作日而釐定的利息的利率，不

得低於發鈔銀行在該日之前的最後㆒

個工作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3) 在本條㆗　―

“工作日”(working day)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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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既非公眾假日；

(b) 亦非《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71(2)條所界定的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

雨警告日，

的任何日子；

“非工作日”(non-working day)指並非工作日的日子；

“發鈔銀行”(note-issuing bank)具有《法定貨幣紙幣發行

條例》（第 65章）第 2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摘要說明摘要說明摘要說明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若干條例提出修訂，以重新界定分別適用於根據該等條例

須支付的暫支款項、臨時付款、贖回款項及補償的利率。

2. 草案第 2至 12條使擬議條例的附表得以實施。

3. 草案第 13條是認可及適用範圍條文。在 2000年 7月 3日之前，香港銀行公會會

員（“會員”）就存款到期的期間短於 7日的定期存款而支付的最高利率是由該公會決

定的。差不多所有訂定就暫支款項、臨時付款、贖回款項或補償而支付的利息的被擬議

條例修訂的成文法則都提及會員就定期存款而支付的利息的最低利率。由該公會決定該

等利率的常規在 2000年 7月 3日已被撤銷，各會員可自由決定其利息的利率。由於各

會員並無責任告知政府他們所提供的利率，該等成文法則實際㆖已不可能繼續予以施

行。政府於是採取㆘述實務行政措施　―

(a) 如支付的利息所關乎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是在 2000年 7月 3日之

前的，則緊接被擬議條例修訂前的該等成文法則的條文（“當時的

條文”）適用於就該期間或日子而支付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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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支付的利息所關乎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是在 2000年 7月 3日或

之後而在 2000年 10月 3日之前，則適用於就該期間或日子而支付

的利息的利率為會員在 2000年 7月 2日就定期存款所訂的最低利

率；

(c) 如支付的利息所關乎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是在 2000年 10月 3日或

之後而在擬議條例生效之前，而該等利息的支付是與某些成文法則

（《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

條例》（第 276章）、《立法局決議》（第 276章，附屬法例）、《空氣

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及《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

的當時的條文有關的，則就該期間或日子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

為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會員在每日營業

時間結束時，就該存款所訂的利率㆗的最低者；

(d) 如支付的利息所關乎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是在 2000年 10月 3日或

之後而在擬議條例生效之前，而該等利息的支付是與某些成文法則

（《收回土㆞條例》（第 124章）、《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

（第 127章）、《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第 130章）、《水污

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第 358章，附屬法例）、《道路（工程、

使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章）、《土㆞排水條例》（第 446章）及

《鐵路條例》（第 519章））的當時的條文有關的，則就該期間或日

子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不得低於有向政府提供就 24小時通知存

款所訂的利率的會員在每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就該存款所訂的利率

㆗的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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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支付的利息所關乎的期間或其任何日子是在 2000年 10月 3日或

之後而在擬議條例生效之前，而該等利息的支付是與《新界土㆞交

換權利（贖回）條例》（第 495章）的當時的條文有關的，則就該

期間或日子而支付的利息的利率，須為發鈔銀行在每日營業時間結

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草案第 13 條認可在擬議條例生效前已按照所採取的行政措施而支付的利息，並為於擬

議條例生效之後按照同樣措施就擬議條例生效前的期間而支付利息提供法定權限。

4. 附表 1修訂《收回土㆞條例》（第 124章），以重新界定分別適用於以㆘款項及補

償金的利率　―

(a) 就政府收回土㆞㆒事，在尚待土㆞審裁處對有爭議的補償申索作出

裁定前所支付的暫支款項（附表 1第 2條）；

(b) 憑藉土㆞審裁處根據該條例作出的裁定或憑藉根據該條例達成的

協議而須支付的補償金（附表 1第 3條）。

5. 第 4(a)段的建議修訂使㆞政總署署長可按日計算適用於暫支款項的利息，而利息

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每日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

率。第 4(b)段的建議修訂規定由土㆞審裁處釐定並適用於補償金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

銀行在每日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6. 附表 2修訂《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 127章），以重新界定分別適用

於以㆘款項及補償金的利率　―

(a) 根據該條例就填海工程而尚待土㆞審裁處作出裁定前所支付的臨

時付款（附表 2第 2條）；

(b) 憑藉土㆞審裁處根據該條例作出的裁定或憑藉根據該條例達成的

協議而須支付的補償金（附表 2第 3條）。

(a)及(b)節的建議修訂的效用，與第 5段所描述的修訂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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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表 3修訂《土㆞徵用（管有業權）條例》（第 130章），以重新界定分別適用於

以㆘款項及補償金的利率　―

(a) 根據該條例就土㆞徵用而尚待土㆞審裁處作出裁定前所支付的暫

支款項（附表 3第 2條）；

(b) 憑藉土㆞審裁處根據該條例作出的裁定或憑藉根據該條例達成的

協議而須支付的補償金（附表 3第 3條）。

(a)及(b)節的建議修訂的效用，與第 5段所描述的修訂相若。

8. 附表 4修訂《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以重新界定適用於根據該條例而須支

付的補償的利率。建議修訂使根據該條例就補償而支付的利率為發鈔銀行在每日於營業

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9. 附表 5 修訂《㆞㆘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第 276 章）及根據該條

例訂立的附屬法例。《㆞㆘鐵路（收回土㆞及有關規定）條例》（第 276章）予以修訂，

以重新界定適用於根據該條例而須支付的補償的利率（附表 5 第 1 條）。建議修訂的效

用，與第 8 段所描述的修訂相若。有關的《立法局決議》（第 276 章，附屬法例）予以

廢除（附表 5第 2條）。

10. 附表 6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以重新界定適用於根據該條例就

牌照及豁免的取消及更改而須支付的補償的利率。建議修訂的效用，與第 8段所描述的

修訂相若。

11. 附表 7條訂《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章）及根據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水

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予以修訂，以重新界定適用於根據該條例就牌照的取消及

更改而須支付的補償的利率（附表 7第 1條）。建議修訂的效用，與第 8段所描述的修

訂相若。

12. 《水污染管制（排污設備）規例》（第 358 章，附屬法例）予以修訂，以重新界

定適用於根據該規例在某些情況而須支付的補償的利率（附表 7 第 2 條）。建議修訂規

定由土㆞審裁處訂定的利率，不得低於發鈔銀行在每日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 小時通

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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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表 8、9及 11分別修訂《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 370章）、《土

㆞排水條例》（第 446 章）及《鐵路條例》（第 519 章）。該等條例予以修訂，以重新界

定適用於根據該等條例在某些情況而須支付的補償的利率。建議修訂的效用，與第 12

段所描述的修訂相若。

14. 附表 10 修訂《新界土㆞交換權利（贖回）條例》（第 495 章），以重新界定適用

於根據該條例而須支付的贖回款項的利率。建議修訂規定該利率，須為發鈔銀行在每日

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就 24小時通知存款所訂的最低利率。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在在在在 11111111 條條例㆗有關釐定利率的條文條條例㆗有關釐定利率的條文條條例㆗有關釐定利率的條文條條例㆗有關釐定利率的條文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

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

1 收回土㆞條例

(第 124章)

第 16A(1)(b)條 支付所作付款的利息，……利率則參考香港銀行公會會

員就定期存款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而計算。

㆞政總署署長

第 17(3A)條 利率由土㆞審裁處參考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存款

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而釐定。

土㆞審裁處

2 前濱及海床(填

海工程)條例

(第 127章)

第 14(1)(b)條 任何付款的利息，……計算時須顧及香港銀行公會會員

就定期存款而須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

㆞政總署署長

第 15(4)條 利率須由土㆞審裁處經顧及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

存款所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而釐定。

土㆞審裁處

3 土㆞徵用(管有

業權)條例

(第 130章)

第 9(1)(b)條 支付……利息的計算則參考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

存款而須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計算。

㆞政總署署長

第 10(4)條 利率……由土㆞審裁處參考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

存款不時支付的最低利率而釐定。

土㆞審裁處



2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

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

4 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章)

第 21 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就補償(但訟費除外)支付利息，……

並按照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存款不時支付的最低

利率，或按照立法會藉決議釐定的其他利率而支付。

土㆞審裁處

5 ㆞㆘鐵路(收回

土㆞及有關規

定)條例

(第 276章)

第 26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就補償支付利息，……而利率則按香

港銀行公會會員不時就 7 ㆝通知存款所支付的利率而

定，或按立法會決議所釐定的其他利率而定。

土㆞審裁處

立法局決議(第

276 章，附屬法

例)

議決就補償而支付的利息，其利率為香港銀行公會會員

不時就定期存款所支付的最低利率。

6 空氣污染管制條

例

(第 311 章)

附表 4第 8段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就補償(但非訟費)支付利息，……

而利率則按香港銀行公會會員不時就定期存款而支付

的最低利率，或按立法局藉決議釐定的其他利率而定。

土㆞審裁處

7 (a) 水污染管制

條例

(第 358章)

附表 2第 8段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支付利息，自土㆞審裁處認為

適當的日期起計，為期按土㆞審裁處認為適當者而定，

而利率則按香港銀行公會會員不時就定期存款而支付

的最低利率，或按立法局藉決議釐定的其他利率而定。

土㆞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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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

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

(b) 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 章，

附屬法例)

第 22(b)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支付利息，由土㆞審裁處認為

適當的日期起和就其認為適當的期間而支付，利率則按

其所訂定者，但不低於香港銀行公會會員於該期間內就

定期存款而須支付的最低利率。

土㆞審裁處

8 道路(工程、使用

及補償)條例

(第 370章)

第 33(b)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支付利息，由土㆞審裁處認為

適當的日期起及就其認為適當的期間而支付，利率則按

其所訂定者，但不低於香港銀行公會會員於該期間內就

定期存款須支付的最低利率。

土㆞審裁處

9 土㆞排水條例

(第 446章)

第 42(b)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支付利息，所支付的利息須自

土㆞審裁處所認為適當的日期起及在其所認為適當的

期間內，按該審裁處所釐定的利率支付，但利率不得低

於支付利息期間香港銀行公會會員就定期存款所支付

的最低利率。

土㆞審裁處

10 新界土㆞交換權

利(贖回)條例

(第 495章)

第 6(2)條 支付的利息，……其利率須為發鈔銀行不時就 24 小時

通知存款所須支付的最低利率。

㆞政總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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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釐定利率

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的主管當局

11 鐵路條例

(第 519章)

第 38(b)條 土㆞審裁處可指示須……支付利息，由土㆞審裁處認為

合適的日期起和就其認為合適的期間支付，利率由土㆞

審裁處釐定，但不得低於在該期間內香港銀行公會會員

就定期存款所支付的利息的最低利率。

土㆞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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